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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15          证券简称：裕太微          公告编号：2023-027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裕太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聘任情况如下： 

（一）聘任首席人力资源官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陈雪女士为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陈雪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雪女士间接持有公司 0.0277%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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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陈雪女士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任职资格等相关材料，独立

董事认为：其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符合任职资格，未发现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本次提名、聘任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董事会聘任陈雪女士为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为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特此公告。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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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陈雪女士，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 年

本科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续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

进修，2020 年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加入公司前，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

下属华东理工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担任人力资源专员职位；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上海费纳实业有限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主管职位；2017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在立邦投资有限公司（隶属新加坡立时集团）人力资源总

部担任资深 HRBP 职位；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在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担任人力资源经理职位。2021 年 9 月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

司首席人力资源官。加入公司后，组建了专业的人力资源团队，从 0-1 搭建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期间，在市场人才紧俏、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拓展招聘渠道

引入海内外人才，公司人员规模呈倍数增加；理清付薪理念，确定价值导向，外

看市场，内调差距，构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搭建新的绩效考核体系，

理清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绩效管理重点，实现目标层层分解及绩效互锁，竞争兼顾

协同；搭建三级培训体系，实现业务、专业底层逻辑的传承与裕太文化的输出；

重构职级体系，严肃干部晋升程序，建立人才素质模型，牵引人才发展；员工关

系通过各类制度、员工活动处理得更加合规、温暖。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人才支撑。 


